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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鑑辦法（草案 99.12.22）  

 

主旨：本會對於  貴部一再信誓旦旦，宣稱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一定維持「形成性」的性質，卻在 99.12.22 貴部「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推動工作小組第 25 次會議」上，提出「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評鑑辦法（草案）」，明確表示在通過教師法法源後，

將依該辦法辦理「總結性評鑑」，實為欺騙全體教育人員之行

為，表示強烈抗議，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 99.12.22  貴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工作小組第 25

次會議」資料「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鑑辦法（草案）」。 

    二、貴部自 95 年起辦理「形成性」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並

以該評鑑為號召，爭取教育人員支持修正教師法，希望列入

「教師評鑑法源」；但在上開會議明確表示要依該法源辦理

「總結性評鑑」，明顯意圖欺騙全體教育人員。 

    三、貴部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鑑辦法（草案）」中，玩弄

文字遊戲，自創「以形成性評鑑為基礎的總結性教師評鑑」，

意圖粉飾欺騙的意圖，本會認為實不足以為全國師生之表

率。 

    四、貴部信誓旦旦，教師評鑑是以專業人士來為教師「體檢」，

協助教師提昇專業素養，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鑑辦

法（草案）」卻「假設評鑑人員為校長」。我國校長並非「以



 

 

教學卓越」而擔任校長，而是「行政專業」之培養。貴部意

欲以「行政專業」指導「教學專業人員」，暴露  貴部意圖

假「教師評鑑」之名，復辟過去以行政指揮教學的校園威權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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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立委、各縣市教師會、本會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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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鑑制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鑑辦法

（草案）」規劃設計前提說明 

 

一、 本案依據各界關心教師評鑑法源依據，爰假定教師法修正通過賦予教師

評鑑法源基礎後，須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鑑辦法」，本辦法

內容之設計先以目前可行方式為設計原則，尚未融入中教司主政之教師

進階制度、人事處主政之教師成績考核與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等內容。 

二、 假設學校內處於形成性評鑑與總結性評鑑併行的氛圍，實施以形成性評

鑑為基礎的總結性教師評鑑制度。基於學校恆常性辦理中小學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爰教師評鑑結果不通過者即判定中止教師資格，不再進行複

評。 

三、 本辦法假設評鑑人員為校長，其評鑑義務包括：取得評鑑人員資格證

書、評鑑校內教師、評鑑資格重新認證、評鑑知能專業發展與學校改進

與提升學生學習品質。另評鑑人員培訓內容須涵蓋：臨床視導、教學觀

察評鑑實施、教學輔導、教師成蹟考核、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形成性

與總結性評鑑、教師評鑑與學校改進計畫連結等專業知能。 

四、 參考國外教師評鑑制度之正式文件係以教師評鑑手冊呈現，其內容涵

蓋：評鑑用語說明、評鑑規準（或表現標準）介紹與說明、評鑑工具介

紹與說明、評鑑實施（教學觀察）介紹與說明、評鑑期程安排、評鑑結

果資料與處理、專業發展介紹與說明等相關配套措施，並於附錄中附實

際操作完整參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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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鑑辦法（草案） 

 

一、依據：中小學教師評鑑係依據教師法第 17 條（暫訂）規定辦理。 

二、辦理單位：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由中部辦公室辦理；國中小學教師由地方教育主管機關辦

理。 

三、評鑑規準：依據教育部訂定發布之「中小學教師專業標準」與「中小學教師專業表現指

標」訂定教師評鑑規準（含層面、指標與參考檢核重點）（附錄 1）、評鑑工具（附錄 2）

與評鑑結果報告表（附錄 3）。 

四、評鑑對象：涵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實習教師、軍訓教官、技術教師、代理代課教師、

正式教師、擔任行政職務之組長、主任等。 

五、評鑑人員需具備評鑑人員資格證書，方能執行評鑑任務，評鑑人員資格條件如下： 

（一）教學年資至少十年以上之校長、主任、教師。 

（二）須曾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經驗至少五年。 

（三）須通過教師評鑑評鑑人員甄選通過獲得評鑑人員證書。 

六、評鑑人員任務： 

（一）評鑑人員須評鑑學校內受評教師，提交並保密受評教師之評鑑結果及其相關資料；評

鑑人員須依據評鑑結果研擬並執行學校（含教師個人）改進計畫。 

（二）評鑑人員須依規定進行評鑑專業知能之專業發展，評鑑人員資格證書需三年一次辦理

重新認證。 

七、評鑑頻率：依據教師不同教學年資，訂定不同評鑑實施期程 

（一）教師身分類別：擔任教學工作之教師第一年至第三年之教師為初任教師；擔任教學工

作第四年至第十年之教師為經驗教師；擔任教學工作第十一年以上之教師為專家教

師。 

（二）初任教師每年評鑑一次；經驗教師每兩年評鑑一次；專家教師每四年評鑑一次。 

（三）中斷教學年資計算方式：教師因故中斷教學年資（一年或一年以上）時，初任教師教

學年資歸零起算；經驗教師因故中斷教學年資超過兩年時，年資歸零起算；前述專家

教師倘因進修教育領域活動而中斷教學年資者不在此限。 

八、評鑑方式： 

（一）依據教師評鑑規準實施正式教學觀察至少一次。 

（二）參與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每學年至少 18小時，並提出自我改進與改善學生學習成效之具

體教學實證。 

（三）照顧學生特殊事蹟。 

（四）擔任教學輔導教師並輔導夥伴教師。 

（五）擔任行政職務。 

（六）配合執行行政任務。 

（七）協助完成特殊教學活動 

（八）計算敘獎。 

（九）計算請假日數。 

（十）其他。



 

九、評鑑期程： 

（一）教學觀察須包含教學觀察前會議、教學觀察、教學觀察後回饋會談三項程序，並於評鑑年

度的 5月 30日前完成教學觀察評鑑程序。 

（二）教學觀察前會議須儘速於一週內進行教學觀察；教學觀察結束後需儘速於一週內進行教學

觀察後回饋會談。 

（三）教學觀察之評鑑內容須涵蓋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兩個層面。 

（四）教學觀察除外之評鑑方式於帄日評核之。 

十、評鑑結果：評鑑結果分為「通過」與「不通過」兩種，評鑑結果「通過」之教師繼續擔任教

師；評鑑結果「不通過」之教師必須中止教師資格離開教職。 


